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考规定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免考课程的试行规定》，结合专业开设及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或同意备案的成人高等学校的研究生、本科和专科毕业生以及本科肄业生、退学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继续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专业者，均可按本规定免考确已学过且成绩合格的自学考试专业计划规定的公共基础课或要求相同的部分课程。
第三条 “公共基础课”包括思想政治课程和各类专业一般均设置的公共课程（详见附表）。“要求相同的课程”是指课程名称相同、学分相当。各类高等学校毕业生在校学习该课程的学时必须达到或超过自学考试专业计划规定的要求（自学考试各课程学分详见浙江教育考试网中的自考各专业计划，每学分相当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课堂授课17或18学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按照课程代码和课程名称相同的原则执行。
第四条　各类高等学校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专业的，可免考已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和要求相同的课程。
第五条　各类高等学校专科毕业生、本科肄业生、退学生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专业的，可免考已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
第六条　各类高等学校的研究生、本科和专科毕业生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专业的，可免考已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
第七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继续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专业者，可免考已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和要求相同的课程。
第八条　已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研究生、本科和专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本、专科专业，可免考能代表其原所学专业性质的公共基础课。如汉语言文学、数学、物理、英语等专业毕业生，分别可免考“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物理（工）”、“英语（一）”、“英语（二）”等课程。
第九条  申请免考“英语（一）”须具有高校在校期间2个学期（含）以上英语合格成绩，申请免考“英语（二）”须具有高校在校期间3个学期（含）以上英语合格成绩。
第十条 已办理免考手续并获审批确认的课程，在申请毕业时的专业计划中已取消的，该课程的免考审批确认自动失效。
第十一条　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继续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专业者，不需办理课程免考手续，按课程顶替规定执行；外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在我省参加自学考试，如要免考相应课程，按本规定要求办理免考手续。
第十二条　要求免考的自考生须取得所学专业8门课程（含单独设置的实践课程）合格成绩后方可申请办理课程免考手续。
第十三条  课程免考按先网上申请登记、后现场提交材料与初审、省教育考试院审批确认的程序进行。
第十四条 对伪造、涂改和提供假证明材料的，一经查出，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8年2月1日起执行，此前免考规定同时废止。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负责解释。
附表：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基础课一览表
附表：
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基础课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03707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12656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00020　
	高等数学（一）　
	6

	00420/00421　
	物理（工）　
	6

	04729　
	大学语文　
	4

	00012　
	英语（一）　
	7

	00015　
	英语（二）　
	14


注： “政治经济学（财）”（课程代码00009，6学分）不属公共基础课。
